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

撤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管审撤〔2025〕055号

当事人：南京勇洁鸿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勇   职务：执行董事

住所：南京市浦口区滨江大道1号明发滨江新城202幢202室

经营范围：网上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制品、日用百货、床上用品、珠宝首饰、纺织品、服装、鞋、帽、不锈钢制品、五金、办公用品、电子产品、消防器材、木材、钢材、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机械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6年2月16日，案外人曹旭向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浦口市场局），申请办理你公司的设立登记手续，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经审查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依法于2016年2月23日准予了你公司的设立登记。
根据《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南京市江北新区工作委员会、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职能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宁委办发〔2017〕58号）的规定，我局于2017年8月7日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依法取得了新区范围内企业的名称核准、登记注册及撤销登记等职权，原浦口、六合部分范围内的企业的名称核准、登记注册及撤销登记等职权由我局依法承继。

2025年10月14日，你公司股东及监事邓凯宁（曾用名：邓红）认为你公司的设立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向我局反映其于2015年1月在四川省江油市公安局九岭派出所（以下简称九岭派出所）办理了姓名变更，由“邓红”更名为“邓凯宁”，并申领了新的身份证件（有效期为2015.01.25--2035.01.25），后于2015年11月丢失身份证件，到九岭派出所申请补办了新的身份证件（即为现持有的身份证件，有效期为2015.11.02--2035.11.02），有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出具的户籍人口管理信息系统截图为证。登记材料中的身份证（有效期为2007.11.12--2017.11.12）系2015年1月因姓名变更重新换领身份证件后被冒用提交的虚假材料。

经新区公安分局协查，获得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魏勇的联系方式，但未取得有效联系。
经国家税务总局南京江北新区税务局（以下简称新区税务局）调查，你公司因连续多月不进行税务申报，预留的所有联系方式均无法取得有效联系，实地核查也查无下落，被认定为非正常户。

经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新区市场局）调查，你公司于2017年7月4日、2018年7月10日、2019年7月11日、2020年7月14日因未依照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浦口市场局、新区市场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经我局调查，你公司有开设养老账户。根据你公司登记材料上的所有联系方式均无法取得有效联系。

经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教育和社会保障局调查，你公司开设的养老账户中无参保人员信息。

鉴于邓凯宁于2015年1月依法办理了姓名变更，由“邓红”更名为“邓凯宁”，而你公司 2016 年 1 月 18 日设立登记材料上的签名为“邓红”，与实际姓名明显不一致，对该签名是否系本人所签无鉴定必要性，故认定登记材料非“邓凯宁”本人所签。
我局在《扬子经济时报》2025年10月17日版上发布《关于拟撤销南京勇洁鸿贸易有限公司登记的公告》，公告期为15日。期间未收到你公司的书面陈述、申辩意见。

综上所述，我局认定你公司2016年2月23日核准的设立登记系冒用他人作废身份证件、使用欺诈性手段伪造“邓凯宁”签名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

你公司冒用他人身份使用欺诈性手段取得注册登记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材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申请人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的规定，属于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受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申请。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因你公司办理登记时提供的登记材料均为虚假材料，决定撤销你公司2016年2月23日核准的设立登记。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于六个月内直接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

                         2025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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